
公司被税局纳入辅导期管理是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情形，此时要严格按照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国税发〔2010〕40 号）的规定来

执行，这样才能回归到正常纳税人状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辅导期纳税

人的管理都有哪些规定。

一、什么情况下会被认定为辅导期纳税人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辅导期纳税人只是针对一般纳税人的。小规模纳税人

是不存在辅导期纳税人的，因为辅导期纳税人的就是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中提出的。究其历史原因是辅导期概念提出的时候小规

模纳税人还不能自行开具专用发票。虽然后期放开了一部分小规模行业自开专票，

但辅导期的范围一直没有延伸。至于明年 2 月 1 号之后小规模全面放开自开专票

之后辅导期管理办法会不会改就另说了。

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被认定辅导期

管理的有一下两种情况：

（一）新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商贸批发企业；“小型商贸批发企业”，是指注

册资金在 80万元（含 80 万元）以下、职工人数在 10人（含 10 人）以下的批发

企业。只从事出口贸易，不需要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除外。

（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一般纳税人；

“其他一般纳税人”，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纳税人：

①增值税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②骗取出口退税的；

③虚开增值税扣税凭证的；



④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辅导期从何时开始执行？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税发〔2010〕40号）第六条规定：“对新办小型商贸批发企业，主管税

务机关应在认定办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告知纳税人

对其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纳税辅导期自主管税务机关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

的当月起执行；对其他一般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自稽查部门作出《税务稽查

处理决定书》后 40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纳税人对

其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纳税辅导期自主管税务机关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的

次月起执行。

三、辅导期一般纳税人的辅导期限是多长？

根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国税发〔2010〕40号)第五

条规定：“新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商贸批发企业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期限

为 3个月;其他一般纳税人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期限为 6 个月。”

四、辅导期纳税人购买专用发票一次可买多少？能用多大限额的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税发〔2010〕40号)第八条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对辅导期纳税人实行限

量限额发售专用发票。



（一）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小型商贸批发企业，领购专用发票的最高开票限额

不得超过十万元；其他一般纳税人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应根据企业实际经营情

况重新核定。

（二）辅导期纳税人专用发票的领购实行按次限量控制，主管税务机关可根据纳

税人的经营情况核定每次专用发票的供应数量，但每次发售专用发票数量不得超

过 25份。

辅导期纳税人领购的专用发票未使用完而再次领购的，主管税务机关发售专

用发票的份数不得超过核定的每次领购专用发票份数与未使用完的专用发票份

数的差额。”

五、辅导期一般纳税人预缴税款能否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或退还？

根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国税发〔2010〕40 号）

第十条规定：“辅导期纳税人按第九条规定预缴的增值税可在本期增值税应纳税

额中抵减，抵减后预缴增值税仍有余额的，可抵减下期再次领购专用发票时应当

预缴的增值税。

纳税辅导期结束后，纳税人因增购专用发票发生的预缴增值税有余额的，主

管税务机关应在纳税辅导期结束后的第一个月内，一次性退还纳税人。”

六、辅导期一般纳税人辅导期满后，税务机关将如何管理？

根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国税发〔2010〕40 号）

第十五条规定：“纳税辅导期内，主管税务机关未发现纳税人存在偷税、逃避追

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或其他需要立案查处的税收违法行为的，从期满的

次月起不再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主管税务机关应制作、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告知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发现辅导期纳税人存在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

口退税、抗税或其他需要立案查处的税收违法行为的，从期满的次月起按照本规

定重新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主管税务机关应制作、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告知纳税人。


